
 

將來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戶存款業務總約定書 

條文修訂對照表 
本總約第一章第十七條第 7項之修正條款於 2024年 4月 1日正式生效 

修訂後 修訂前 修訂原因 

第一章 一般約定條款 
第十七條立約人已向負責人、代表
人、高階管理人、實質受益人、授
權人員(包含但不限於上述人員，以
下稱當事人)說明  貴行以下個人資
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告知事項內容
，並已取得當事人同意貴行蒐集、
處理及利用其個人資料： 
1. 貴行在現在已(或將來可能)依法

得經營之營業項目範圍及所涉業
務執行之必要範圍內(但仍以立
約人實際與貴行往來之相關業務
為準)，而有必要直接或間接蒐
集、處理、利用並向當事人蒐集
個人資料時，依據個人資料保護
法(以下稱個資法)第八條第一項
及第九條第一項規定，應明確告
知當事人下列事項： 
I. 非公務機關名稱 
II. 蒐集之目的 
III. 個人資料之類別 
IV.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

、對象及方式 
V. 蒐集個人資料之來源 
VI. 當事人依個資法第三條規定

得行使之權利及方式 
VII. 當事人得自由選擇提供個人

資料時，不提供將對其權益
之影響 

2. 有關貴行蒐集當事人個人資料之
目的、個人資料類別、蒐集個人
資料之來源及個人資料利用之期
間、地區、對象及方式等內容，
請當事人詳閱如後附表。 

3. 依據個資法第三條規定，當事人
就貴行保有當事人之個人資料得
行使下列權利： 
I. 除有個資法第十條所規定之

例外情形外，得向貴行查詢
、請求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
本，惟貴行依個資法第十四
條規定得酌收必要成本費用
。 

II. 得向貴行請求補充或更正，
惟依個資法施行細則第十九

第一章 一般約定條款 
第十七條立約人已向負責人、代表人
、高階管理人、實質受益人、授權人
員(包含但不限於上述人員，以下稱
當事人)說明  貴行以下個人資料蒐
集、處理及利用告知事項內容，並已
取得當事人同意貴行蒐集、處理及利
用其個人資料： 
1. 貴行在現在已(或將來可能)依法

得經營之營業項目範圍及所涉業
務執行之必要範圍內(但仍以立
約人實際與貴行往來之相關業務
為準)，而有必要直接或間接蒐
集、處理、利用並向當事人蒐集
個人資料時，依據個人資料保護
法(以下稱個資法)第八條第一項
及第九條第一項規定，應明確告
知當事人下列事項： 
I. 非公務機關名稱 
II. 蒐集之目的 
III. 個人資料之類別 
IV.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

、對象及方式 
V. 蒐集個人資料之來源 
VI. 當事人依個資法第三條規定

得行使之權利及方式 
VII. 當事人得自由選擇提供個人

資料時，不提供將對其權益
之影響 

2. 有關貴行蒐集當事人個人資料之
目的、個人資料類別、蒐集個人
資料之來源及個人資料利用之期
間、地區、對象及方式等內容，
請當事人詳閱如後附表。 

3. 依據個資法第三條規定，當事人
就貴行保有當事人之個人資料得
行使下列權利： 
I. 除有個資法第十條所規定之

例外情形外，得向貴行查詢
、請求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
本，惟貴行依個資法第十四
條規定得酌收必要成本費用
。 

II. 得向貴行請求補充或更正，
惟依個資法施行細則第十九

依主管機關函文 (金

管 銀 法 字 第

11201515332 號 函

文 )為精進防制詐騙

措施，新增客戶申請

約定帳戶時，須查詢

「約定轉入帳號灰名

單通報平台」機制，故

新增相關同意個資收

集說明之內容。 



 

條規定，當事人應適當釋明
其原因及事實。 

III. 貴行如有違反個資規定蒐集
、處理或利用當事人之個人
資料，依個資法第十一條第
四項規定，當事人得向貴行
請求停止蒐集。 

IV. 依個資法第十一條第二項規
定，個人資料正確性有爭議
者，得向貴行請求停止處理
或利用當事人之個人資料。
惟依該項但書規定，貴行因
執行業務所必須，或經當事
人書面同意，並經註明其爭
議者，不在此限。 

V. 依個資法第十一條第三項規
定，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
的消失或期限屆滿時，得向
貴行請求刪除、停止處理或
利用當事人之個人資料。惟
依該項但書規定，貴行因執
行業務所必須或經當事人書
面同意者，不在此限。 

4. 當事人如欲行使上述個資法第三
條規定之各項權利，有關如何行
使之方式，得至貴行客服專線
(0800-556-556/02-8979-6600)
詢問或於貴行網站(網址：
https://www.nextbank.com.tw)查
詢。 

5. 當事人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
個人資料及類別，惟當事人所拒
絕提供之個人資料及類別，如為
辦理業務審核或作業所需之資料
，貴行可能無法進行必要之業務
審核或作業而無法提供立約人相
關服務或無法提供較佳之服務。 

6. 貴行為執行洗錢防制作業並配合
全球打擊犯罪、遏止資恐及毀滅
性武器擴張之目的，當下列情形
發生時，當事人同意貴行將其個
人資料提供境外金融機構： 
I. 立約人或當事人為受經濟制

裁、外國政府或國際洗錢防
制組織認定或追查之恐怖份
子或團體、資恐防制之個人
、法人或團體。 

II. 貴行於定期或不定期審查立
約人及當事人身分作業或認
為必要時(包括但不限於：
懷疑立約人或當事人涉及非
法活動、疑似洗錢、資恐活
動，或媒體報導涉及違法之
特殊案件等。) 

7. 貴行於防制詐騙或防制洗錢等特

定目的範圍內： 

I. 立約人同意 貴行得蒐集、

處理或利用立約人所申請

「設定為約定轉入帳號」及

條規定，當事人應適當釋明
其原因及事實。 

III. 貴行如有違反個資規定蒐集
、處理或利用當事人之個人
資料，依個資法第十一條第
四項規定，當事人得向貴行
請求停止蒐集。 

IV. 依個資法第十一條第二項規
定，個人資料正確性有爭議
者，得向貴行請求停止處理
或利用當事人之個人資料。
惟依該項但書規定，貴行因
執行業務所必須，或經當事
人書面同意，並經註明其爭
議者，不在此限。 

V. 依個資法第十一條第三項規
定，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
的消失或期限屆滿時，得向
貴行請求刪除、停止處理或
利用當事人之個人資料。惟
依該項但書規定，貴行因執
行業務所必須或經當事人書
面同意者，不在此限。 

4. 當事人如欲行使上述個資法第三
條規定之各項權利，有關如何行
使之方式，得至貴行客服專線
(0800-556-556/02-8979-6600)
詢問或於貴行網站(網址：
https://www.nextbank.com.tw)查
詢。 

5. 當事人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
個人資料及類別，惟當事人所拒
絕提供之個人資料及類別，如為
辦理業務審核或作業所需之資料
，貴行可能無法進行必要之業務
審核或作業而無法提供立約人相
關服務或無法提供較佳之服務。 

6. 貴行為執行洗錢防制作業並配合
全球打擊犯罪、遏止資恐及毀滅
性武器擴張之目的，當下列情形
發生時，當事人同意貴行將其個
人資料提供境外金融機構： 
I. 立約人或當事人為受經濟

制裁、外國政府或國際洗
錢防制組織認定或追查之
恐怖份子或團體、資恐防
制之個人、法人或團體。 

II. 貴行於定期或不定期審查
立約人及當事人身分作業
或認為必要時(包括但不限
於：懷疑立約人或當事人
涉及非法活動、疑似洗錢
、資恐活動，或媒體報導
涉及違法之特殊案件等。) 

 

https://www.nextbank.com.tw/
https://www.nextbank.com.tw/


 

 

其「被設定為約定轉入帳號

之次數」、帳戶狀態（包括

但不限於警示帳戶、衍生管

制帳戶）等個人資料。 

II. 立約人同意 貴行得蒐集、

處理或利用立約人於 貴行

開立之存款帳號及其「被設

定為約定轉入帳號之次

數」、帳號狀態（包括但不

限於警示帳戶、衍生管制帳

戶）等客戶資料，並於設定

約定轉入帳號作業之範圍

內，提供前開客戶資料予就

該帳號提出約定轉入帳號申

請之金融機構。 

III. 立約人同意財金資訊股份有

限公司於辦理金融機構間之

金融資訊交換目的範圍內，

得蒐集、處理或利用前二款

約定之個人或客戶資料。 


